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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沙

本报记者 杨渐 通讯员 郭立平

加油插队引纠纷 两车主大打出手
驻派出所律师调解化矛盾
加油插队引纠纷 两车主大打出手
驻派出所律师调解化矛盾

天气越来越热，很多人的火气也

越来越大。前两天白杨派出所刚处

理过一起醉酒打架案件（详见本报 4

月 9 日 Q6 版），巡特警大队 PTU 中

队的民警又处理了一起类似案件。

4 月 8 日凌晨 1 点左右，巡特警

大队 PTU 中队接到市局 110 指令，

称下沙益丰路有多人打架，要求前往

处置。

接到指令后，民警赵劼卿、陈其

浩立即带赶赴现场处置。在路边一

处停车场附近，民警发现有 6 个小伙

子，正分作两帮，一边大声呼喊，一边

互相殴斗。“看起来年纪都不大，互相

追逐着，扭打在一起。”

见此，赵劼卿、陈其浩立即下车，

组织队员以处置队形围了过去，大声

喝令双方停止斗殴。“我们是警察，你

们全部都停手，抱头蹲在地上不要

动。”

迅速将 6 名打架嫌疑人控制后，

民警一一对他们进行了搜查。“他们

身上没带器械，也都没受什么伤，只

有一个人的头部出了点血。”

经过询问，民警了解到，引发打

架冲突的双方是同学，在学校因为一

点琐事，发生了口角，从而引起了争

执。“其中一方喊了两位同学，另一方

叫了两个朋友过来，双方约好晚上出

来打一架。”

得知事情经过后，民警对双方进

行了教育。“你们都是同学，发生矛盾

可以向老师反映，怎么能因为一点小

事就打架，要知道打架的成本很高，

真把人打伤了，不仅要承担赔偿，严

重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千万不要

因为一时冲动，而做出后悔终生的

事。”

在民警的教育下，6 人都意识到

了自身的错误，并表示了懊悔。目

前，6 人已被移交至属地下沙派出所

做进一步处理。

本报记者 杨渐

通讯员 黎三元

因学校琐事发生口角
双方竟在深夜街头约架

大二同学小李子问：真不敢想

已经到 4 月了，我原订的 1 月计划

都还没完成，无疑是“拖延症”重度

患者了。谁能帮我治治这“拖延

症”？

答：自称有“拖延症”的人可真

不少。拖延症不一定是拖延了什么

大事，但即使是小事，积累下来也会

严重影响学习、影响工作生活。其

实这不是什么新鲜毛病，也早已有

老话告诉了应对方法——“今日事

今日毕”。不管是背单词还是要减

肥，不如给各项任务加上时效、列出

每天的进度表。万事开头难，第一

天能完成任务，后面也就有了坚持

的动力。坚持二十一天就能养成好

的习惯。

所以，克服拖延，小记认为没有

别的窍门，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坚

持，再坚持。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提前和家

人朋友商量好，监督、鼓励、表扬甚

至适当的小小奖励，几管齐下，让坚

持的动力更足一点。

祝你成功。

本报记者 李思璇

谁能帮我治治“拖延症”

以前只有“片警”，现在多了“片律”。

如今，在法律援助中心、派出所调解室、社区、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都能见到值班律师的身影，他们为市民们提供免费的法律咨

询并积极参与矛盾纠纷的调解，让有诉求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法律服务。

围绕开发区“三大战略”的实施，司法局不断拓宽法律服务平台，通过搭建“律师+普法”平台，当好法治精神“传播者”；搭建“律

师+援助”平台，当好服务群众“贴心人”；搭建“律师+助企”平台，当好惠企便民“智囊团”；搭建“律师+调解”平台，当好化解矛盾“老

娘舅”；搭建“律师+信访”平台，当好平安建设“消防员”，积极引导律师为“双城”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这些“片律”们，在值班时会碰到哪些故事，帮大家解决了哪些纠纷，这其中又蕴含着哪些法律知识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张凤英是浙江润杭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也是闻潮派出所驻所

调解律师。前段时间，她在派出所驻所值班时，两名男子找了过来，

其中一个垂头丧气，满脸委屈，另一个情绪激动，嘴里喊着要律师帮

忙主持公道。

等双方情绪舒缓，逐渐冷静下来后，张凤英得知，满脸委屈的是王

先生，而情绪激动的是李先生，他们两人因为加油时插队引发了纠纷。

王先生说，当天上午他去加油站，正在排队等待加油时，突然一

辆车开了过来，插队停在了他的车前。“一大早赶着上班，大家的时间

都很宝贵，他不排队突然插进来，实在是很过分，我就上去和他理论，

结果他不仅不理睬，还态度嚣张，不停挑衅。我一时气不过，就和他

吵了起来，没想到他打电话喊了个朋友过来，打了我一顿。”说着，王

先生拿出了病历材料，并用手指着受伤的鼻子。

而李先生也有话要说：“我不是故意插队的，过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大

家都在排队，看到有位子就停了过去。”李先生认为，就算他真的插了队，

王先生好好和他沟通，他肯定会配合的。“他一过来，态度就非常恶劣地

指责我，而且也是他先动的手，我被他打伤了，才喊朋友过来帮忙。”

眼看双方又要争执起来，张律师耐心地对双方的行为和可能产

生的后果进行了分析：双方因加油插队产生口角，甚至发生肢体冲

突，不仅涉及道德层面的谁对谁错，其实也触犯了法律。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

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

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如果存在

结伙殴打、伤害他人；殴打、伤害残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

十周岁以上的人；多次殴打、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伤害多人等情形，

将处以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张律师表示，王先生、李先生的行为，除了需要赔偿对方医疗费

等损失外，极有可能面临拘留和罚款的治安处罚。“如果王先生的鼻

子构成粉碎性骨折等轻伤情形，则触犯刑法，可能需要承担刑事责

任。即使王先生未构成轻伤，李先生叫来朋友一起参与打架的行为，

仍然面临构成聚众斗殴的刑事风险。”

经过张律师的细致分析和法律知识普及，双方都意识到了各自

的错误，李先生表示愿意向王先生道歉，并赔偿损失，而王先生也认

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表示了歉意。

不过，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就误工费赔偿发生了分歧，一直无法

达成一致。王先生说，自己是资深驾驶员，每个月的工资是 9000 多

元，要求以这个标准赔偿。由于王先生无法提供工资证明，李先生不

认可他的说法，并表示自己已经足额赔偿了王先生的医药费。

对于赔偿问题，张律师再次为双方做出了详细的解答：“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20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

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

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

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

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

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

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张律师表示，王先生虽然有医生出具的休息证明，但无法提供实

际减少的收入证明，也无法提供最近三年平均工资的材料，建议双方

参照省上年度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作为误工费赔偿标准。

最终，双方都愿意采纳张律师的调解及赔偿意见，并就此达成和

解，签订调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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